
附件 1

东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（2023年
第二批）申报指引

根据《东莞市研发机构建设资助管理办法》（东科〔2021〕57

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东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（2023

年第二批）申报工作，明确须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，指导申报单

位编制申报材料，特订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东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（一）企业类

1. 依托单位提供营业执照、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

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有联合共建单位的，提供其组织机构代码

证。

2. 依托单位出具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发场地说明并加盖

公章（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规划等方面写）。

3. 依托单位 2022 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，包括申报单位

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须披露研发经费数据）、企业研究开发费

用专项审计报告、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审计报告、高企认定研发经费

审计报告，上述四项提供任意一项即可。

4. 依托单位投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研发

仪器设备原值证明材料：设备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+

所列每台仪器设备 2023年 6月折旧资料（须显示折旧科目）；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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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仪器设备专审报告，则仅提供专审报告即可。

5.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人员在职证明材料（每名研发人员原

则上参与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（含联合共建）不得

超过 3 个）：依托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东莞缴纳社保或个

税证明，联合共建单位人员提供 2023 年 4-6月在其属地缴纳社保或

个税证明（须显示缴纳单位为依托单位或联合共建单位）；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主任及副主任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，以及“获中级职称

及以上、或硕士及以上学位、或本科学历（学位）且具有 5年相关

行业工作经验的不少于 2人”的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（职称证书或

学历显示专业与研发机构研究方向相关性不大的，须提供相关佐证

材料证明其参与研发机构研究工作，包括参与的专利、论文、科研

项目、劳动合同等）。

6. 依托单位有效 I类知识产权或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

权证明材料：知识产权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，并加盖

单位公章。

7.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的组织框架、规章制度、运行机制等

证明材料。

8. 申请联合共建的，须提供联合共建协议并附上实质性开展合

作的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书、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等）。

9. 新经济企业须提供获得融资资料（如投融资协议、资金到账

银行水单等）；2021年至今获得过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证明材料。

10. 可行性报告，按照系统下载的提纲撰写。

（二）公益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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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托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；有联合共建单位的，提供其

营业执照。

2. 依托单位出具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发场地说明并加盖

公章（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规划等方面写）。

3. 依托单位盖章的 2022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说明。

4. 依托单位投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研发

仪器设备原值证明材料：设备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；

如有研发仪器设备专审报告，则仅提供专审报告即可。

5.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人员在职证明材料（每名研发人员原

则上参与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（含联合共建）不得

超过 3 个）：依托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东莞缴纳社保或个

税证明，联合共建单位人员提供 2023 年 4-6月在其属地缴纳社保或

个税证明（须显示缴纳单位为依托单位或联合共建单位）；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主任及副主任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，以及“获高级职称

或博士学位人员不少于 5人”的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（职称证书或

学历显示专业与研发机构研究方向相关性不大的，须提供相关佐证

材料证明其参与研发机构研究工作，包括参与的专利、论文、科研

项目、劳动合同等）。

6.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9 年至今已转化的科技成果佐证资料

（如销售合同、产品检测报告、查新报告等）；

7. 依托单位 2021 年至今牵头或参与所申报行业（领域）的市

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材料：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书。

8. 依托单位有效国家 I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：知识产权清单（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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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9.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的组织框架、规章制度、运行机制等

证明材料。

10. 申请联合共建的，须提供联合共建协议并附上实质性开展

合作的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书、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等）。

11. 可行性报告，按照系统下载的提纲撰写。

二、东莞市重点实验室

（一）企业类

1. 依托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及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经具有资

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 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有联合共建单位

的，提供其组织机构代码证。

2. 重点实验室现有的组织框架、规章制度、运行机制等证明材

料。

3. 依托单位出具的重点实验室的研发场地说明并加盖公章（从

重点实验室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规划等方面写）。

4. 依托单位投入重点实验室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依托单位研

发仪器设备原值证明材料：设备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

+所列每台仪器设备 2023年 6月折旧资料（须显示折旧科目）；如

有研发仪器设备专审报告，则仅提供专审报告即可。

5. 依托单位 2022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，包括申报单位

202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须披露研发经费数据）、企业研究开发费

用专项审计报告、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审计报告、高企认定研发经费

审计报告，上述四项提供任意一项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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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重点实验室研发人员在职证明材料（每名研发人员原则上参

与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（含联合共建）不得超过 3

个）：依托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东莞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，

联合共建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其属地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

（须显示缴纳单位为依托单位或联合共建单位）；重点实验室主任

及副主任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，以及“获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不

少于 2人”的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（职称证书或学历显示专业与研

发机构研究方向相关性不大的，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证明其参与研

发机构研究工作，包括参与的专利、论文、科研项目、劳动合同等）。

7. 产学研合作证明材料：须提供实质性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证明

材料（如项目合同书、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等）。

8. 依托单位 2021年至今承担国家、省部级或市级重大（重点）

研发计划等项目材料：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书。

9. 依托单位有效国家 I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：知识产权清单（按

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10. 申请联合共建的，须提供联合共建协议并附上实质性开展

合作的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书、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等）。

11. 可行性报告，按照系统下载的提纲撰写。

（二）学科类

1. 依托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；有联合共建单位的，提供其

组织机构代码证。

2. 重点实验室现有的组织框架、规章制度、运行机制等证明材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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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依托单位出具的重点实验室的研发场地说明并加盖公章（从

重点实验室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规划等方面写）。

4. 依托单位投入重点实验室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研发仪器设

备原值证明材料：设备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；如有研

发仪器设备专审报告，则仅提供专审报告即可。

5. 依托单位盖章的 2022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说明。

6. 重点实验室研发人员在职证明材料（每名研发人员原则上参

与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（含联合共建）不得超过 3

个）：依托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东莞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，

联合共建单位人员提供 2023年 4-6月在其属地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

（须显示缴纳单位为依托单位或联合共建单位）；重点实验室主任

及副主任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，以及“获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不

少于 10人”的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。（职称证书或学历显示专业与

研发机构研究方向相关性不大的，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证明其参与

研发机构研究工作，包括参与的专利、论文、科研项目、劳动合同

等）。

7. 依托单位 2021 年至今承担与实验室相关的国家、省部级或

市级重大（重点）研发计划等项目证明材料：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

书。

8. 依托单位 2019 年至今取得与实验室相关的有效国家 I 类知

识产权证明材料（知识产权清单（按照系统下载的格式模板））。

9. 依托单位 2019 年至今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与实验室相关的

国家技术发明奖、中国专利奖、国家科技奖或省科技奖证明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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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证书。

10. 依托单位 2021年至今承担或参与与实验室相关的国家、省

部级基础与应用基础基金（自然科学基金、联合基金等）或医学科

研基金项目（本条件仅限于医院）证明材料：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

书。

11. 申请联合共建的，须提供联合共建协议并附上实质性开展

合作的证明材料（如项目合同书、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等）。

12. 可行性报告，按照系统下载的提纲撰写。

13. 申报的学科类重点实验室符合受理条件（1）、（2）要求

拟经论证形式认定的，参照上述要求准备资料。


